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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泽民欠下新血债：据不完全统
计，截止至6月6日，被迫害致死的法

轮功学员已高达217名。 
 

● 春节前后，北京朝阳区看守所效仿
“马三家”，将几名女大法弟子毒打

后全身扒光投入男监号。 
 

● 5月29日曾经在马三家被转化的东

北财经大学国际商务外语系英语讲师

刘冬梅，发表严正声明，表示一切不

利于法轮大法的言行作废并要重修大

法。于第二天，再度被抓 。 

江泽民名列国际特赦组织江泽民名列国际特赦组织江泽民名列国际特赦组织江泽民名列国际特赦组织

““““人权恶棍人权恶棍人权恶棍人权恶棍””””榜榜榜榜        
   世界日报综合华盛顿卅日电讯报导 - 国际特赦组织卅日

公布了去年的五个“人权恶棍”，中国大陆国家主席江泽民名

列其中，中国大陆的人权纪录也受到抨击。 舒兹表示：“我

们将江泽民列入名单，因为他依靠刑求、迫害弱势团体，以及

压制言论、结社和宗教自由，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权力。” 

马三家：马三家：马三家：马三家：    
对内迫害，对外行骗对内迫害，对外行骗对内迫害，对外行骗对内迫害，对外行骗    

   我自1997年1月开始修炼法轮功，精神和身体收益很大。

从自私狭隘、为蝇头小利争斗，变成了善良、为他人着想、道

德高尚、健康的人。 

   自1999年7月22日江泽民集团取缔法轮功以后，我三番五

次被强送转化班，扣工资、罚款，并于2000年1月被非法开除

公职，使我的单亲家庭抚养的女儿面临着失学的危险。更有甚

者，因为我是法轮大法修炼者，因到公园就被非法扣留及罚

款，并被劳教一年。 

   2000年2月29日下午，我被骗到派出所，被告知劳教一

年。当时不允许我通知家属，不允许我回家准备衣物。傍晚女

儿哭喊着找到我：“妈妈，你别扔下我一个人在家，我怕！”

从此，我年少的女儿被迫一个人生活长达半年之久。 

  我被带到马三家女二所一大队。而男学员被分到六大队。 

   在马三家，每天吃的是清水汤，玉米饼子，本应住16个人

的房间里挤下了40多人睡觉。几个月都不能洗澡。白天缝衣服

扣子。开始时由于我拒绝转化，处处被看管，不许递眼色，不

许打招呼或看别人，只能低头干活。叫法轮功学员轮流读诬蔑

大法、诽谤师父的书，不读就一伙人都上来折磨她，罚站，蹶

着。稍有不顺，就又打又骂。不放弃修炼的学员有时突然被叫

收拾东西送到普通犯人那儿去从事高强度劳动，有时被送到寒

冷的屋子里，每天早晨从起床到晚上12点听到的都是辱骂声。

我经常听到警察用电棍电学员、殴打学员时的惨叫声。看到的

是不转化的学员脸上、脖子上的水泡，浑身青紫，腿残废。 

   在这种高压下，我迫不得已写了保证书、揭批书。虽然逃

避了肉体的折磨，但却陷入了一种更深的精神痛苦之中。 

   2000年8月我被解教。在马三家的时候领导向我许诺说，

只要写揭批书，就可以回原单位恢复公职。但我回原单位后拿

着文件复印本找到原公司领导，要求恢复公职。他们却说：

“必须要原件。”可司法局又不给我原件，这样恢复公职这件

事就又成了一句空话、谎言。 

   回到家里，我渐渐明白了我被政府中的那个政治流氓集团

所利用了。经过了四个月的苦苦挣扎，我终于摆脱了马三家的

阴影，重新回到大法修炼中来。 

镇
压
暴
行 

    为了还法轮大法和李老师的清白，为了那些

在马三家象我一样深受迫害的大法学员，为了让

人们明白真象，我曾回到马三家教养院向他们说

明真象，制止他们的犯罪行为。但他们非法拘留

我二十多天，每天罚我在走廊里站到凌晨，吃不

饱，不允许我接触其他法轮功学员。 

    2000年12月28日，辽宁省副省长张行湘和辽

宁省司法局局长、劳教局局长及中国记者到教养

院采访时，各大队立即把不转化的学员藏起来，

派三、四个人看着，还准备了东西捂嘴。我被他

们藏到仓库里，被四个人看着。 

    2001年春节前，中央领导和记者再次来到马

三家，各大队、分队照样按惯例又把不转化的学

员藏起来派人看管。就在这次的解教大会上，女

二所一大队二分队的法轮功学员邹桂荣站起来说

明真相，立即就被拳打脚踢了一顿，回来后，上

衣被脱光，刺上师父的名字游室。 

    我在马三家期间，每次中央或省市领导及记

者来采访时，都是搞假象。这次居然邀请国外记

者来马三家采访，为了造成马三家没有男劳教犯

人的假象，就把不转化的男法轮功学员送到学员

户口所在地的教养院。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利用

马三家又一次在国际上行骗，妄图掩盖其镇压法

轮功的真象，蒙骗全世界人民。 
 

编者按：编者按：编者按：编者按：鉴于众多法轮功修炼者（如刘冬
梅），因公开申明重修大法和揭露所受的残
酷迫害而再次被抓，为保护该学员的安全，
编者隐去了她的真实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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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权您有权您有权您有权    
了解真相了解真相了解真相了解真相    

    

    请您尊重自己，请您珍
惜自己的权利。您有权了解
真相，至于如何做，那也是
您的权利； 
        请您尊重别人，包括尊
重别人的权利。人人都有权
了解真相，也有表达自己意
愿的权利。 
        维护基本人权，请从自
身做起。 

    一位大陆警官希望将上面这

段话加在传单上以告知世人。这

位警官，非法轮功修炼者，凭着

自己的良知正觉和对亲朋好友修

炼法轮功后身心巨大变化的细致

了解，对法轮大法是正法坚信不

移。 

   我怀着悲愤的心情再次呼吁，要求中国江泽民政府立即

释放我的先生林慎立，释放其他被关押的亲人。  

   在我先生林慎立被无辜地关押了十五个月后的今天，最

近，从上海家人处得知，他的弟弟林鸣立也因为修炼法轮功而

被判两年劳教。我的又一位亲人将面临与我先生同样的磨难，

只因为他们都是法轮功修炼者。  

   我先生，我们全家都修炼法轮功，何罪之有？因为修炼

法轮功，我从疾病中恢复了健康。我先生与我相遇在共同修炼

的炼功小组中，才得以结下这幸福的姻缘。自从修炼法轮功，

我那80岁年迈的婆婆满头白发长出了黑发。我的弟弟与弟媳那

濒临破裂的小家庭，因为他俩修炼法轮功而重归于好，驱散了

离婚的阴影。我先生与他弟弟，从小都是学习中国传统道家气

功的，在长期研究东方各家各门派的修炼方法中，他们深深地

知道，法轮功是高层次修炼方法，是千古难遇的高德大法。在

当今中国社会私欲横流、道德沦丧的环境中，我们的家庭象千

千万万法轮功学员们一样，努力地遵循着《转法轮》一书中阐

述的“真、善、忍”的法理，做到出污泥而不染，追求着内心

最好的境界：和平，宽容，返本归真。  

   1999年7月22日以后，我们的家庭象中国千万法轮功学员

一样遭遇到种种人生迫害。为此我先生与我于99年12月22日去

了北京的国务院信访部，告诉政府我们修炼法轮功后的亲身体

会，希望停止迫害。可是从那以后，我被48小时强迫离境返回

加拿大，我先生被立即关押，一个月后送劳改营。在这过去的

近两年时间中，我的其他四位亲人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关押11

次。 

   我先生的弟弟林鸣立，在春节大年夜时被抓，理由是因为他是法轮功学

员，抓他去办“转化班”，逼迫他放弃修炼。在“转化班”里，他曾经绝食

三天以抗议警察的无理拘捕，在三个多月里，24小时都有一名警方人员看守

他，吃饭、睡觉都与他在一起，目的是“洗脑”。但是林鸣立始终坚持自己

的信仰，直到4月19日，他被放回家几天，可是在第四天的下午，4月24日突

然又把他抓走，抓走后一个月，5月24日他太太被警察告知：林鸣立被判两

年劳教。  

   中国当今的劳改营，集中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种种方法迫害法轮功学

员。 自从我先生被送进劳改营，漫长的15个月中，我望穿双眼。但是中国

驻加拿大使馆拒绝我去中国探亲的签证。在上海，我的家人们跑烂了鞋向警

方要求能够探望他一次都被拒绝。十五个月以来，我先生所承受的是不为人

知的折磨和苦难。  

   只要江泽民集团不停止迫害法轮功，我的家庭及千百万个与我们一样的

中国人的普通家庭就无一日安宁之时，我们所要求的是一个正常的生活、能

够堂堂正正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的愿望。江泽民政府逼迫人们说假话，诋

毁法轮功，这是在扭曲人们的人格、人性。人，要有做人的尊严，不能象狗

一样活着。  

   我再一次呼吁，全社会善良的人们，帮助营救我先生林慎立出狱，帮助

全体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恢复自由。还我家庭！还我和平自由！  
 

                                         李进宇 2001年6月2日 

编者注：李进宇为加拿大公民，画家。 

  (世界日报6月1

日渥太华报导)加拿

大国会五大党议员

首次联手呼吁加拿

大政府要求中国政

府释放一名加拿大

永久居民 (朱颖) 和

一名加拿大公民的

丈夫 (林慎立)，他

们都因修炼法轮功

在中国被抓。  

  昨天，五大党

议员在国会举行新

闻会，籍此宣布全

国性的营救活动正

式展开。他们在发

言中表示，五大党

一致支持政府要求

中国政府尽快释放

朱颖和林慎立，敦

促加拿大外交部设法营救，并强

调，法轮功“真善忍”价值观也

是加拿大人共同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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